
 

 

美國佛州將終止教師終身職並改依表現給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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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在美國佛州遭州長否決的終止教師終身職並改依表現給薪法案，今

年捲土重來，3 月 16 日獲該州州議會通過，現在只待新州長史考特（Rick 

Scott）簽署，而史考特也已經發表支持該法的聲明。新法還有多項變革，雖

然一般認為這些變革有利於教師這一行業的發展，但始終得不到教師工會的

支持。 

該S.B.736法還有以下幾點重要的規定︰第一、在對教師的表現評量中，

有一半必須取決於學生在州或全國統一測驗的成績。第二、教師的四級評比

制度必須有具體的評比標準。第三、自今年7月1日起取消佛州教師終身職

制度，新進教師的合約都是一年一聘。第四、只有表現評量中評比良好的教

師能被續聘，若一名教師連續兩年被評為「差強人意」（unsatisfactory），

或是三年中有兩年被評為「尚待改進」（needs improvement），就不可能被續

聘。第五、現任終身職的教師仍保留終身職資格，但若彼等表現不佳，允許

校方依正當理由辭退。第六、各學區須在 7 月1日前提出新的依表現給薪辦

法，新進教師一體適用，現任教師則以合理轉換法慢慢過渡到新制度。第七、

以往裁員往往由最資淺教師先裁，新法取消了這個作法。 

教師公會自始至終反對新法，佛州教育協會（Florida Education 

Association）已經表示，一旦該法案確定成為法律，他們將告上法院，要求

撤銷或阻止該法實施。除了教師的反對外，還有考試制度和預算的問題需要

解決。新法中規定，要依標準考試的成績來評量教師表現，但目前全州只有

丘區郡（Hillsborough County）一個學區的考試標準達得到新法的要求，其

他學區都沒有這樣的條件，要如何實施還是一個大問題。而欲提出新教師給

薪制度和發展學生評量考試，樣樣都需要花錢。州長史考特已經聲明，將減

少佛州的教育支出，因此錢從哪裡來恐怕也是該法是否能成功的關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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